
中共景德镇市珠山区监察局2021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区纪委与区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在市纪委市监委和区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区监委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区纪委区监委加强对镇（街道）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
主要职责是：（一）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纪委、市委、区委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区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二）依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负责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区委工作部门、区委批准设立的党组（党委），竟成镇（各街道）党(工)委、纪（工）委等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受理处置党员群众检举举报，开展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检查和处理上述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者复杂的案件，决定或者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进行问责或者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三）在区委领导下，配合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巡察工作，指导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
（四）负责全区监察工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市监委、区委关于监察工作的决定，维护宪法法律，依法对区管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五）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推动开展廉政教育，对区管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六）负责组织协调全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
（七）负责综合分析全区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对纪检监察工作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协调起草、修改本区纪检监察规范性文件，参与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
（八）负责组织协调全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九）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区纪委区监委派驻机构、镇（街道）纪检监察机关、区属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有关工作；组织和指导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等。
（十）完成市纪委市监委和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
珠山区纪委监委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更加突出政治监督。要聚焦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十四五”规划、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等决策部署、重大任务落实情况，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做实监督，着力保障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有效落实，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督促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履职尽责，以严实深细的工作作风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
（二）更加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要更加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价值理念、目标指向、衡量标准，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及阶段性特征。坚持稳中求进、坚定稳妥，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努力做到风气严实、纪律严明、干部廉洁、班子廉政，为珠山区“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三）更加突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要自觉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监督保障党中央各项惠民富民、共同富裕政策措施落实。持续纠治扶贫民生、教育医疗、就业创业、养老社保、执法司法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四）更加突出发挥监督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促进监督进一步融入各项治理之中，优化治理格局和效能，防范风险挑战、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把基层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监督于问题未发之时，让干部感受到监督、习惯被监督，让群众知道有监督、参与监督，强化基层监督在社会治理中的直接保障作用。
（五）更加突出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要既用监督加压又用信任加力，把监督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加强常态化管理，督促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把握政策策略、贯通纪法情理，准确运用“四种形态”，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形成推动发展的动力、合力，以一往无前、风雨无阻的奋斗姿态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三、部门基本情况
区监察局共有预算单位1个，包括委本级。区纪委区监委机关行政编制23名（含政法专项编制13名），工勤编制2名。实有人数2人，其中在职人数为2人，包括行政人员1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1人；退休人员2人。
四、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区监察局收入预算总额为46.3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了2.66%，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46.3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０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０%；事业收入０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０%；事业单位经营收入０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０%；当年其他各项收入０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０%。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区监察局支出预算总额为46.3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了2.66%，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46.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3万元。
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38.1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2.4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8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3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05%；住房保障支出2.1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62%。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26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6.16%；商品和服务支出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9.4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1.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4.41%。
（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区监察局经费拨款支出预算46.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与上年预算相比增加了2.66%，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具体支出情况是：纪检监察事务38.19万元，占经费拨款支出的82.48%；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3.64万元，占经费拨款支出的7.86%；行政单位医疗2.34万元，占经费拨款支出5.05%%； 住房公积金2.13万元，占经费拨款支出4.62%。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1万元，比上年预算相比减少了10%，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固定资产购买。政府购买服务无预算。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
（6）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9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比增加了50%，主要原因是工作量增加。
（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为2.97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比减少了2%，主要原因是严控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2.97万元。



